
 校園全面禁菸，違者依校規記過處分並接受戒菸教 

育，另將與衛生局合作實施不定期稽查，經查獲者 

將處 2千元至 1萬元罰鍰並需接受戒菸輔導教育。 

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6日(112-2=2期) 

 龍華科大 校安中心關心您   

  

無菸校園 

  

校 長 ：葛自祥 

學 務 長 ：王延年 

校 安 中 心 主 任 ：陳楷勛 

校 安 專 線 ： 02-82091470 


